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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第十六届人大常委会

第三十一次会议材料之六

兴海县人大常委会会议材料

兴海县第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 2025年 11月 27日

兴海县人民政府
关于 2025 年 1-10 月份财政预算执行情况

和县本级部分预算调整方案的报告
---2025 年 11 月 27 日兴海县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上

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

根据《预算法》规定，县财政局起草形成《兴海县 2025 年

1-10 月份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县本级部分预算调整方案》，已经

第十六届县人民政府第 61 次常务会审议通过，现汇报如下：

一、1-10 月份预算执行情况

（一）一般公共预算收支执行情况。完成地方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 1.1 亿元，为年初预算的 94.5%，增长 34.95%。按税种分类：

税收收入完成 5701 万元，为年初预算的 70.4%，下降 5.91%；非

税收入完成 5327 万元，为年初预算的 149.4%，增长 152.11%（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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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附表 1）。

实现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8.28亿元，完成年初预算的89.43%，

增长 6.64%，增支 1.14 亿元（详见附表 2）。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情况。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2839

万元，为年初预算的 565.5%；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6767 万元，

为年初预算的 99.19%。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情况。当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无收入；国有资本经营支出 3 万元，为年初预算的 100%。

（四）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支情况。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

2316.64 万元，为年初预算的 76.47%，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

1679.87 万元，为年初预算的 83.23%。

二、财政重点工作开展情况

（一）落实积极财政政策，加强财政收支管理。落实财税支

持政策。稳住市场主体，认真落实各项减免政策，不断提振市场

信心，落实减税降费及退税缓费 65.42 万元。加大财政收支执行。

强化财税部门联动，及时梳理分析重点税源征管力度，全面挖潜

增收，做到应收尽收，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1.1 亿元；紧盯年

度支出目标，层层压实责任，高频精准调度支出执行情况，一般

公共预算支出完成 18.28 亿元，增长 6.64%，有效发挥了政府投

资的带动作用。争资力度不断增强。紧盯转移支付分配管理、政

策评估、支持方向等，加大向上汇报力度，下达财力性转移支付

9086 万元，新增政府债券额度 1.05 亿元（一般债券 9895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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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债券 600 万元），较上年增加 9274 万元；援建资金 3706 万

元，统筹用于教育、农林水、卫健、产业发展等 16 个重点项目；

盘活消化存量资金 2843.88 万元，努力将有限资金花到刀刃上、

投向紧要处。

（二）民生投入持续发力，提升人民生活品质。各类民生支

出达 10.52 亿元，占总支出的 83.49%。加快教育均衡发展。教

育支出累计下达 4.44 亿元，支出 3.23 亿元，支出率 72.71%，

较上年同期增支 2366 万元，同比增长 7.9%，其中，城乡义务教

育补助经费 7278.84 万元，支出进度 77.73%；学生资助补助经

费 1399.32 万元，支出进度 85.61%。支持扶持就业创业。落实

就业补助资金 1469.39 万元，农牧区劳动力转移就业 6517 人次，

实现劳务收入 4874.61 万元，举办中式烹饪、青绣等培训 28 期

1150 人次。强化困难群众救助。下达补助资金 6844.66 万元，

为194户385名城镇低保对象发放补助资金274.53万元；为2817

户 7007 名农村低保对象发放补助资金 3578.5 万元；为 390 名特

困供养对象发放供养金 634.8 万元；临时救助 2011 人次 450.5

万元。推进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卫生健康支出 1.16 亿元，其中，

卫生健康管理事务 105 万、公立医院 2465 万元、基层医院卫生

机构 2269 万元、公共卫生 1978 万元、计划生育事务 191 万元、

医疗保障事务及其他卫生健康 4528 万元、托育服务 70 万元。持

续落实补助奖励政策。发放 1.05 亿元草原禁牧补助和草畜平衡

奖励，发放耕地地力保护补贴 2022 万元，下达生态管护林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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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 1970.4 万元。

（三）深化严肃财经纪律，防范化解财政风险。树牢纪律红

线。推进先有预算后有支出，坚持“花钱必问效，无效必问责”

和无绩效、不预算原则，将各部门所有项目经费全部纳入绩效目

标编制范围，覆盖率达100%。紧盯巡视巡察、审计反馈问题和财

经纪律执行中的薄弱环节，深入推进财会监督及群众身边不正之

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强化财政专项资金监督检查，进一步规

范财经秩序。坚决守住债务防线。2025年纳入一般公共预算债务

还本支出229万元，申请再融资2063万元；2025年预算安排一般

债券付息支出1203.62万元，专项债券付息支出779.42万元；政

府法定债务限额9.1亿元（一般债务4.97亿元，专项债务4.11亿

元）。推进财会监督工作。认真落实财政监督检查，扎实开展2024

年度地方政府债务、党政机关落实过“紧日子”要求、高标准农

田建设资金使用管理情况、惠民惠农“一卡通”资金发放、代理

记账、乡镇资金使用、医疗领域资金、往来款项清理等监督检查

和专项检查。规范采购行为，筑牢合规防线。检查政府采购项目

15个，涉及7个预算单位，项目预算总额8843.54万元，针对检查

出的未量化评分标准、设置限制性条款、采购人备案资料收集不

全等问题，督促相关部门推进整改。

（四）持续推进财税改革，提升财政管理效能。为贯彻落实

青海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推进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工

作实施方案的通知》(青政办〔2024〕49 号)以及青海省财政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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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新旧财政体制政策衔接有关问题的通知》(青财预字〔2024〕

1733 号)精神：“所有行业企业缴纳的增值税地方分享部分、省

级与州级五五分享，资源税省级与州级“四六分享”，其他税种

地方分享部分”的要求，于 2025 年 7 月底将 2025 年 1 月 1 日至

2025 年 7 月 15 日期间增值税、资源税、其他税收收入调库至省

级、州级库 1074 万元。全面落实县级零基预算管理，加强预算

编制管理，提升预算编制质量，2025 年年初地方可用财力 10.58

亿元，“三保”支出安排 7.21 亿元，其中，保工资 5.69 亿元，

保运转 2677.22 万元，保民生 1.25 亿元，其他刚性支出及预备

费按相关规定已足额保障。

三、1 至 10 月份县本级财政预算调整方案

（一）一般公共预算收支调整

1.收入调整情况：县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批准

总财力从年初的 20.44 亿元调整为 26.67 亿元，增加 6.23 亿元。

主要增加：一般转移支付收入 2.98 亿元、专项转移支付 2.26 亿

元，政府一般债务转贷收入 9895 万元。（详见附表 3）

2.支出调整情况：县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批准

支出预算 20.44 亿元调整为 26.67 亿元，增加 6.23 亿元。主要

增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加 5.24 亿元,政府一般债务转贷支出

增加 9895 万元。（详见附表 3、5）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调整

1.收入调整情况：县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批准县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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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政府性基金收入 6822 万元调整为 1.1 亿元，增加 3959 万元。

主要是：新增上级基金专项补助收入 3359 万元，债务转贷收入

600 万元。（详见附表 4）

2.支出调整情况：县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批准县本

级政府性基金支出6822万元调整为1.1亿元，增加3959万元。其

中，政府性基金支出增加3359万元，债务转贷支出增加600万元。

（详见附表4）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调整。县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

会第五次批准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无新增上级专项和新增收支，未

做调整。

（四）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支调整。县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

会第五次批准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支未做调整。

四、下一步重点工作

（一）凝心聚力推动财政收支。严格落实“日调度、周汇总”

工作机制，强化财税联动，加大非税收入征收力度，大力清缴欠

税，提高征收效率和收入质量。全面梳理项目台账，实时掌握进

展动态，适时开展督促检查，核查项目进展，确保重点项目资金

及时拨付。提前推进2026年预算项目谋划，提升项目编制质量。

（二）聚力支持民生事业发展。围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推动区域协调

发展等领域，聚焦群众急难愁盼，落实好教育等民生政策，优化

资源配置，补齐民生短板，积极改善生态环境，加快推进民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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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工程建设，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更足、幸福感更可持续。

（三）全力防范化解财政金融风险。严格落实《兴海县防范

化解地方债务风险总体工作方案》，引导各部门正确处理发展速

度与财力可能、债务规模与偿债能力之间的关系，从严控制地方

债务底线，督促县农商银行全面落实地方金融清欠机构不良资产

清理主体责任，全力防范县域金融风险。

（四）持续深化严肃财经纪律。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严肃财经纪律的重大要求和省州县委系列决策部署，强化预算刚

性约束，严格执行预算法定原则。深化监督检查机制，紧盯违反

财经纪律风险较大的环节和领域，扎实开展财会监督检查专项行

动，限期整改并公开结果，持续涵养清正廉洁的财经生态。

（五）深入推进财政体制改革。跟紧落实财政体制改革，聚

焦财税体制改革核心任务，跟进推动数字财政平台各模块全流程

数字化，提升财政运行效率与透明度。在零基预算试点的基础上，

推动预算部门实现由“争资金”向“比项目”的有效转变，进一步

提升财政资源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益。

附件：1.2025年1-10月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表

2.2025年1-10月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表

3.2025年度一般公共预算收支调整对比表

4.2025年度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调整对比表

5.2025 年地方财政支出调整预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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